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25 年度履职考核评价、薪酬情况

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安徽省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安徽省建筑设计研

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以下简称《董

监高薪酬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董事 2025 年度履职情况组织开

展了考核评价，并制定了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津贴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5 年度董事履职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全体董事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忠实勤勉、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董事职责。积极出席董

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审慎行使表决权；持续关注公司经

营管理、财务状况与风险防控，主动参与战略研讨与重大事项决策等；独立董事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强化监督制衡与合规把关，持续关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认

真完成现场工作，助力公司规范运作与稳健发展。

二、2025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评价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依据《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对 6 名非独立董事 2025 年度履职情况开展了综合考核评价。考核坚持客观公正

原则，围绕政治素养、忠实勤勉、科学决策、岗位贡献、建言献策、廉洁自律等

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系统评价。

公司 3名独立董事的履职评价采用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公司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 2025 年度履职情

况均为“合格”。

三、2025 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情况

1.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和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

董事，根据公司《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及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确定其薪

酬。



2.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均在国有股东单位任职，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2025 年度均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3.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8万元/人（含税）。

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津贴（含税）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薪酬/津贴所属情形
薪酬/津贴金额

（含税）

韦法华 董事长 现任
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

的非独立董事
86.61

汤健 董事、总经理 现任
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非独立董事
/

朱旭 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
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非独立董事
/

欧园 董事 现任
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

务的非独立董事
0.00

朱梦娣 董事 现任
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

务的非独立董事
0.00

周萍华 独立董事 现任 独立董事津贴 8.00

丁斌 独立董事 现任 独立董事津贴 8.00

苏剑鸣 独立董事 现任 独立董事津贴 8.00

黄伟军 职工董事 离任
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

的非独立董事
50.13

合计 / / / 160.74

注：1.董事汤健先生和朱旭先生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董监高薪酬制度》有关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规定执行，未另行发放董事薪酬或津贴，二人 2025 年度薪酬详见《安

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履职考核评价、薪酬情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2.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和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董事的薪酬，

尚需上报上级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并以最终经批准的金额为准。

四、2026 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

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津贴方案如下：

1.适用对象：董事（含独立董事）

2.适用期间：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薪酬/津贴标准

（1）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以其本人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与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基础，按照上级国资主管部门及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确



定其薪酬，不再另行发放董事津贴或薪酬；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董

事，按照《董监高薪酬制度》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规定执行，不再另行发放

董事薪酬/津贴。

（2）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原则上不发放津贴，确有必要

的，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相关职务津贴标准并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

批后执行。

（3）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与过往 2025 年度标准相同，经董事会和股东会

审批后执行。

4.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因换届、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津贴按其实际任期

计算并予以发放。

（2）上述薪酬/津贴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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